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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级师生见面会安排 

专业名称 时 间 地 点 

金融学/国际贸易学/应用

统计学 

9 月 16 日 

中午 12:30 

松江校区 2 教楼

320 室 

中外政治制度/国际政治/

国际关系/外交学/国际公

共管理 

9 月 16 日 

下午 2:30  

虹口校区图书馆

606 室 

思想政治教育 
9 月 18 日 

上午 10:00 

松江校区 3 教楼

134 室 

课程与教学论 
9 月 16 日 

中午 12:10  

松江校区 1 教楼

105 室 

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
9 月 16 日 

下午 3:00 

松江校区 4 教楼

319 室 

英语语言文学 
9 月 17 日 

下午 1:00 

松江校区 4 教楼

420 室 

俄语语言文学 
9 月 16 日 

下午 1:00 

松江校区 6 教楼

202 室 

法语语言文学 
9 月 15 日 

中午 12:00  

松江校区法语系

2 楼资料室 

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
9 月 18 日 

上午 9:45 

松江校区 3 教楼

447 室 

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
9 月 16 日 

下午 1:00  

松江校区 7 教楼

108 会议室 

亚非语言文学 
9 月 16 日 

下午 3:00  

松江校区 7 教楼

108 会议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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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名称 时 间 地 点 
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

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 

9 月 18 日 

上午 9:30 

虹口校区 5 号楼

602 室 

教育技术学/新闻学/传播

学/广告学 

9 月 17 日 

上午 10:00 

松江校区 4 教楼

420 室 

企业管理/技术经济及管

理/公共关系学 

9 月 15 日 

中午 12:00  

松江校区 2 教楼

220 室 

中国古代文学/中国现当

代文学/成人教育学/体育

教育学/德语语言文学/日

语语言文学/欧洲语言文

学葡萄牙语 

报到周不安排统一见面 

学科点自行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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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级新生分班见面会安排 

 

班级 时间 地点 辅导员 

1 班 9 月 15 日

12:00-12:40 
4 号楼 339 张  艳 

2 班 

3 班 
9 月 15 日 

19:30-20:30 
4 教楼 420 董照磊 4 班 

5 班 

6 班 
9 月 14 日 

17:30-19:30 
4 教楼 427 丁  娟 7 班 

8 班 

9 班 
9 月 14 日 

17:30-19:30 
4 教楼 420 夏卡莉 

10 班 
9 月 15 日 

19:30-20:30 
4 教楼 420 董照磊 

11 班 

9 月 14 日 

17:30-19:30 
4 教楼 420 夏卡莉 

12 班 

13 班 

14 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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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级新生外语（二外）分级考试安排 

 

考试时间：9 月 18 日周五下午，13:00-16:00 

考试地点：松江校区 4 教楼 

 

公共外语语种 人数 考试地点 

朝鲜语、德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 

意大利语、葡萄牙语 
35 4 教楼 306 室 

汉语 17 4 教楼 304 室 

日语 41 
4 教楼 310 室（20 人） 

4 教楼 311 室（21 人） 

法语 83 4 教楼 124 室 

英语 122 
4 教楼 420 室（61 人） 

4 教楼 427 室（61 人） 

 

注意事项 

1.所有专业的外国留学生，公共外语考试语种均为汉语； 

2.已经通过免修申请的同学不需参加考试。 

 

 

研究生部培养办 

2015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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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登记表》填写说明 

 

1.《研究生登记表》一式四份，必须由本人用黑色水笔填写。 

2.表格所有项目必须填写完整，并于 9 月 17 日（周四）前交到

各班临时召集人处，召集人收齐后于 9 月 21 日（周一上午

10:00-11:00）交至松江校区 4 教楼 331 办公室。 

3.表格填写注意事项： 

（1）照片处请贴好近期免冠照片； 

（2）“院系”统一填写研究生部； 

（3）“专业”栏不填研究方向，可填如“英语语言文学”等； 

（4）“出生日期”请填入与身份证上一致的信息； 

（5）“生源地”一项指入学前常住户口所在地。以下详细说明： 

①如果本科毕业直接考硕、考博的研究生，以考入本科

前其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。②本科毕业后工作，且在工

作地落户，再考研的，生源地为工作地。本科毕业后工

作，未在工作地落户的，请参考第一条。③生源地是上

海三线地区的毕业生，如南京梅山、徐州大屯、山东张

家洼等，不能将“上海”作为生源地，应认定为外地生源。

④本科毕业后留沪工作并申请户籍成功，工作之后又来

攻读研究生的毕业生，其生源地可视为上海生源。⑤知

青子女，如果户口已迁回上海的，生源地为上海，未迁

回上海的，生源地应该是外地。 

（6）“本人主要经历”从最近的经历开始填写，填满所有行； 

（7）“备注”栏填“硕士/博士”。 

（8）留学研究生不需要领取、填写此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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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更新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个人信息的通知 

各位 2015 年入学的研究生同学： 

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同学、导师，研究生部向 2015 年入学的

研究生启用“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”。系统设置有个人基本信息、

学籍管理、培养管理、成绩管理、学位管理、专业学位实践基地、

就业管理、思政管理、奖助管理、其他事务等模块，涉及同学们

今后学习、生活的各项内容，欢迎大家积极使用，并提出宝贵意

见和建议。 

目前，请各位同学登陆系统，更新 “个人基本信息”模块

的内容。该模块信息关联研究生同学今后课程选修、学位申请、

评奖评优、就业推荐等各项重要事务。请大家务必在规定时间段

内更新相关信息。 

开放更新时间：2015 年 9 月 11 日-2015 年 9 月 17 日 

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如下： 

1.登陆方式： 

（1）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页 

（2）点击左下角“我的上外”，进入校园信息平台。校园

信息平台用户名为学号，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。同学们可登入后

自行修改。 

（3）下方应用模块中，点击“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” 

2.进入“学生基本信息”—我的个人信息—个人信息，修改

开放字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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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“证件有效期”是指身份证、护照等的有效期，请根

据目前所持证件的真实情况填写。由于可能丢失补办等，今后此

字段可随时更改。户口迁至我校的同学，请拿到身份证后务必及

时上网更新信息。 

（2）“户口所在地”指入校后户口所在地，迁入学校集体

户口的，按集体户口登记（我校全体研究生学校集体户口所在地

为虹口区大连西路 550 号）。 

（3）“户口详细地址”不必重复填写前面已选择的省、市、

县，填写具体地址即可。如“东体育会路 411 号”。 

（4）“在校职务”暂时未开放更新。 

（5）“联系电话”指家庭电话，是必填字段，需将区号等

填写完整。如：02135372858。 

（6）“移动电话”字段今后可随时更改，如有换号等请及

时更新。 

（7）“生源地”字段请按要求选择，区别于“户口所在地”

的内涵，请大家留意。 

（8）“导师”、“研究方向”两个字段，将在各学科点信

息汇总后由学科点教学秘书统一更新，此次未开放。如在今后使

用过程中需导师审核相关申请，系统提示无法找到导师信息时，

请联系系统内指南信息中的院系角色中的教学秘书老师协助你。 

（9） “银行卡号（工行）”字段将在统一办理后更新。今

后如有遗失，请及时通过“银行卡挂失”功能更新信息。 

3.以上信息填写完整后，还无法保存，请进入“学生基本

信息”—我的个人信息—家庭信息，填写开放字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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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信息为必填模块。由于涉及今后各项考核考察、奖助

学金申请、思政管理、就业管理等各项内容，请大家及时、准确

地填写。如有变化等，也请及时更新。其中需注意事项为： 

（1）“家庭月总收入”、“家庭人均月总收入”、“贷款

情况”字段的计量单位为人民币“元”，请务必按照示例填写：

10000 元（注：如您不涉及今后办理助学金申请，为尊重您的个

人隐私，您可选择填写：不详）。 

（2）“家庭详细地址”填写时不需重复前面已选择的省、

市、县，直接填写街道及门牌号等即可。填写示例：中山路 550

号 3 单元 202 室。 

4.进入“学生基本信息”—个人经历，填写开放字段。 

个人经历为必填信息。由于此信息涉及今后思政管理服务、

就业管理服务、志愿者申请、助研助管申请等各项内容，请大家

准确地填写并及时更新。 

请从高中起填写。 

5.进入“学生基本信息”—奖励信息—入校前奖励，填写开

放字段。 

此次请同学们务必一次性将从大学本科起的“入学前”奖励

信息更新完毕，今后将无法再添加。由于此信息涉及今后思政管

理服务、就业推荐、志愿者申请、助研助管助教申请等各项内容，

请大家准确地填写并及时更新。 

6.申请校园地 2014 年度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，请先更新个

人信息中的家庭信息后，然后进入“奖助管理”-国家助学贷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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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填写申请。由于此项内容涉及今后助学贷款费用发放，请务

必及时认真填写（填写内容和纸质申请一致）。 

7.个人基本信息中如有字段信息错误，如姓名、学号、身份

证号等无权限更改字段，请向各班临时召集人报备，召集人于 9

月 17 日统计后，将相关电子表格发送至指定邮箱（songliang 

@shisu.edu.cn）。 

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涉及在读研究生的各项重要事务，同时

也是研究生个人信息的数据总库，请大家务必按照要求认真填

写、准确录入，并做好在读期间信息的及时更新和完善，方便研

究生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

如您在使用系统是遇到任何困难，可以先联系系统工程师

QQ（1494900052），系统维护员将尽快与您沟通处理。如有异

常或继续处理问题可拨打电话（35373123）联系宋老师反馈。 

谢谢大家配合！ 

 

研究生部 

2015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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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 2015 级国家助学贷款说明会的通知 

 

 

时  间：9 月 15 日（周二）09:00-09:30 

地  点：松江校区教育会堂第一报告厅 

参会人：2015 级已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新生 

2015 级拟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新生 

讲解人：盛攀峰老师 

 

注意事项： 

1.虹口校区的同学搭乘上午 7:45 的客车即可。 

2.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研究生新生，需现场上交贷款

回执原件。 

3.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研究生新生，需现场上交《上

海外国语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和学生家庭户口本

成员复印件。 

4.会议内容重要，请自备纸笔，准时出席。 

 

 

咨询电话：35372858 

  

研究生部学生管理办公室 

2015 年 9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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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使用说明会 

暨培养工作相关制度介绍会的通知 

 

各位 2015 年入学的研究生同学： 

为方便同学们使用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，并及时完成选课等

工作，研究生部将组织相关负责老师开展系统使用及选课事宜说

明会，以下为说明会具体安排，请各班级同学务必在指定时间段

内准时参加。 

 

时间 地点 班级 

9 月 21 日周一 

17:30-18:30 

4 教楼 

422 教室 
1 班、2 班、4 班 

9 月 21 日周一 

17:30-18:30 

4 教楼 

427 教室 
5 班、6 班、10 班 

9 月 21 日周一 

19:00-20:00 

4 教楼 

422 教室 

3 班、7 班、8 班 

9 班 

9 月 21 日周一 

19:00-20:00 

4 教楼 

427 教室 

11 班、12 班 

13 班、14 班 

 

注：9 月 21 日同时段公共选修课停课 1 次。 

 

研究生部培养办、综合办 

2015 年 9 月 14 日 

 


